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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语文政策与实施状况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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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通过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藏语文相关政策、法规的制

订，反映了党和国家对藏语文的高度重视。通过描述藏语文在藏区教育、文化艺术、古籍整理等

方面的使用和发展情况，透视出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状况，从而总结出一些规律性认识，并提出

思考。 

  [关键词]藏语文；政策法规；使用状况；使用差异 

  [中图分类号]H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 （2004） 01—0099—09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其中，藏族人口有459万（1990年统计），分布在广裹的

青藏高原，主要聚居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省的藏族聚住区，呈大聚居小杂居

的格局。他们主要使用藏语、藏文。本文拟就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藏语文在文化教

育、新闻媒体、司法行政、信息处理、古籍整理等领域的使用和发展情况，以及在不同地域使用

上的差异，作一较细致的描述，并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的认识。 

  一、藏语文与相关政策法规 

  语言是人类活的化石，蕴藏着千百年来人类积淀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藏语文是博大精深

的藏族文化不朽的载体；是继承并弘扬文化遗产、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第一

媒介；也是体现藏民族情感的重要标志；更是与藏民族思维机制相和谐的思想工具。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制定了

一系列政策法规，国家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

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具体来说，（1） 《民族区域自治法》

中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

语言讲课；高小或中学设汉文课，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义务教育法》中规定：招收

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3）《宪法）中还规定：各

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检察院和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

字的诉讼参与人，应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方，应当使用当地通用



 

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依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文

字。（4）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具有民族形

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民族文化事业。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书籍，保护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

化遗产等。据此，中共中央（83）16号文件指出：“在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中、小学中，应尽

快地恢复民族语文教学，使学生首先学好本民族语文，并根据需要同时学好汉语文”。1988年10

月国家教委转发的《五省、自治区藏族教育研讨会纪要》提出：在藏区学校中实行双语教学的要

求，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即西藏和与西藏语言环境类似的地区，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实行以

藏语文教学为主，从高小开始，单科开设汉语文的体制；其他地区的中小学，可实行以汉语文教

学为主，单科开设藏语文的体制，使藏族高中毕业生达到藏汉语兼通的要求。国发[1991 ]32号

文件《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报告的通知》又明确要求：各

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加强领导，给予关心和支持，切实把这项工作

做好，并再次重申了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

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或以实行区域自治

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的民族语文，民族干部在学习、

使用本族语言文字的同时，要学习汉语文；对熟练掌握两种以上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人员，

应给予奖励等。强调指出做好民族语文工作的重要性和新时期民族语文工作的方针、任务、措

施。藏区地方政府基本上也制定并颁发了关于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的地方条例等，使藏语文的

使用、发展得到了法律的肯定和保障。如在西藏，于2002年5月22日正式成为一项地方法规的

《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出台，以及依此制订的“实施细

则”对文化教育、司法行政、新闻媒体、出版编译等方面的工作作了具体实施规定。1999年，西

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作出《关于表彰拉萨地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先进单位的决

定》，并表彰了自治区广电厅、邮电局、西藏日报社和拉萨市师范学校等8个单位。区党委和人

民政府作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全区藏语文工作先进单位的决

定》，授予区党委办公厅、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藏编部和西藏电视台藏语频道、拉萨市编译局、山

南地区编译室、昌都地区藏医院等17个单位为“全区藏语文工作先进单位”。 

  二、各领域藏语文的使用 

  千百年来藏文超方言、统一性的特点及作用，使三大方言区人们之间虽无共同的口头民族标

准语，但仍能进行交流和沟通，最根本的原因是拥有共同的文字。藏文通行于西藏、青海、甘

肃、四川、云南等五省区的藏族聚居区，以及青海河南县等使用藏语的蒙古族地区。一般来讲，

文字的使用与语言的使用有一致关系，但不一定有同步关系，二者有层次上的差异：使用藏文的

群体首先应该是本民族使用藏语者，但使用藏语的群体（包括藏族本身）不一定都使用藏文。以

下就从文化教育、司法行政、媒体出版等领域阐述藏语文相关法规的实施情况。 

  （一）教育 

  1、西藏和平解放后，从1951 —1958年间，共创办小学13所、初中1所，到20世纪80年代中

后期，全区中小学校总数已近2500所，在校生中藏族学生约占60 %—70%以上，小学生比例最

高。除少数汉语小学外，普遍使用藏语和藏文教材，汉语课一般在三四年级开始开设；大部分中

学除藏语文一门课外，其余课多用汉文教材；中专、大学等只有在藏文专业课使用藏语和藏文教

材。20世纪90年代，全区初步建立双语教学体系，除少数城镇小学外，大多用藏语授课，初中段

藏语授课稳步推进，全区中学共有102个藏语授课班；至90年代末，西藏大学培养了1400多名初

中藏语文老师，编写了19种藏文教材，编译了从小学到高中共16门学科的181种课本，122种教学

参考书，16种教学大纲；编译审定了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地理、历史、政治、体育等8种

专业术语的汉藏对照词典，并翻译了55种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图书。 



  文教事业是一项具有长远性、系统性和根本性的工程，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工作必须围绕

这种特性展开。目前，藏语文在西藏的使用范围及水平正处在发展阶段。但仍有许多不足，主要

原由是：（1）历史上特别是旧西藏，藏语文教育面极窄，广大老百姓受教育的机会很少，以致

解放后藏语文师资力量很薄弱。（2）由于前面的原因，使许多中、高等学校师资医乏，藏族教

师大多为建国后在内地培养，他们使用汉语文机会较多，藏文水平自然较低，较快地适应用藏语

讲授难度较高的中学、中专、大学的课程也就不太现实。（3）虽然政府高度重视藏语文，制定

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农牧区成年人中文盲仍占

较大的比例，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力推进藏语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藏语文的

使用直接影响着全区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影响着全区经济发展的步伐。总的看来，工作力度及

对继承与发展关系的认识程度等直接影响着相关法规及政策的有效实施。 

  2、青海解放前，广大农牧区及边远地区无一所学校。解放后，在藏族聚居区，基本建立了

包括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师范学校的教育体系。青海省藏语文使用较广，省里有青海民族

学院、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设有藏文专业。在民族小学、初小以藏语授课为主，有些地区完全用

藏语。高小藏汉双语并用或藏语为主，汉语为辅；民族中学与民族师范，低年级设藏文、算术等

课程，使用藏语，高年级除藏语文课使用藏语外，其他用汉语授课。转用了藏语的河南蒙古族自

治县民族小学、民族中学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教学。牧区、乡村小学，尤其是民族小学、民族中

学、民族师范等基本使用藏语授课，在一般中小学及省城的民族学院中，同样也有藏语文教学。 

  藏语文在教育领域的使用在青海各藏区有以下特点：（1）从区域上，城镇学校使用面较

窄，乡村、牧区学校最广；（ 2）从学校属性上，普通中小学使用面比民族学校要窄。藏语文的

使用无论从地区还是从学校（除一般中小学外）看，由高到低呈现出一种使用面由窄到广的反向

差异。（3）从教学模式上，以相关法规为准则，因地制宜地采取双语教学体制。 

  总的来说，青海的藏语文水平在解放后有显著的提高，尤其在黄南、海南等地区，藏族群众

掌握藏文的人数越来越多，藏文水平也越来越高。 

  3、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长期与藏族杂居的部分汉、回、土等民族不仅懂汉语，同时还识

藏文。城镇的一般中小学基本使用汉语；民族小学、村小学（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中学、民

族专科学校，基本使用藏语，大专藏文专业使用藏语。一般在各类民族学校中使用藏语授课，或

藏汉双语教学。小学一般在三年级时加授汉语文课，采用以藏语为主，汉语为辅的教学方式；民

族中学、初中多以藏语为主，高中除藏文课外，其余课基本使用汉、藏语辅助教学；中等专业学

校设有藏文课，民族学校的藏文、数学、化学、物理等课程全部用藏语讲授，学生们在小学阶段

已基本过了汉语关，因此，以藏语为主、以汉语为辅的双语教学对藏族学生自身文化素质的全面

提高打下了一定基础。 

  可见，因地制宜，采用双语教学，使得藏语文使用得到进一步发展，学校教学质量不断提

高，学生藏汉语水平均得到实质性的提高。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能不断推进，关键的一个环节是

从小学到中学的依次衔接，只有建立系统性体制，才能保证更高阶段藏语文的继续深造。 

  4、四川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在四川藏区学校教育中近几年来效果明显提高，为民族地区培

养了不少“双语”教学方面的人才。甘孜州解放后，创办了民族师范、民族中学，州内藏文的使

用仅限于懂藏语的藏族。20世纪50年代初，该省制定了关于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具体措施，对甘

孜小学民族语文教育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并编写、编译了小学藏文、算术及全套初级小学教材，

70年代末开始恢复藏语文在聚居区小学的教学，至1985年，全州81%的小学，90%的初中，100%的

中专都开设了藏文课。编译了小学藏文课本1一10册、算术1一4册、中等师范藏文课本1一8册、



 

藏文扫盲课文1册等。阿坝州1987年，11个县的学校都不同程度地使用藏文，全州有200多所小学

开设藏文课。目前，以藏文为主，加授汉文课的小学有51所，而以汉文为主，加授藏语文课的有

156所。开设藏语文课的地区主要是讲藏语的藏族聚居区及个别杂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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